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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歷史上的行政管理

吳小宇＊

一九九九年末澳門的治權將要轉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由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行政長官在澳門通過選舉或

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

責。”基本法又規定，行政長官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解散立法會。“凡不涉及公共收

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人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

策的議案，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很明顯，一九九九年後的澳門

保留了“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了澳門的平穩過渡，保持未來的繁榮穩定，需要

我們從澳門歷史上的行政管理中探討澳門未來繼續保持“行政主導”模式的重要

性，為其找到歷史的依據。

澳門歷史上的行政管理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行政架構草創時

期，從澳門開埠的1 557年至1 583年。第二階段，地方自治時期，從1 583年至1 784

年。第三階段，中央王權管治時期，從1 784年至1 976年。第四階段，向民主政體過

渡時期，從1 976年至1 999年。

第一階段：澳門行政架構的草創時期，1557年至1583年
澳門開埠之初，並沒有本地區的行政架構。葡萄牙人於公元1 557年開始在澳門

建立居留地。1 563年在澳門居留的葡萄牙人達到900人左右，其他中外居民也有近

萬人。澳門成為中外貿易的中心。每年來澳門的各國商船達20餘艘。在貿易如此繁

榮，人口如此眾多的情況下，澳門本地區並沒有正式的行政架構，駐印度果阿的葡

萄牙總督便命令在澳門居留的葡萄牙人必須服從每年從印度前往中國、日本貿易的

葡萄牙貿易船隊司令官的管轄。這就是澳門歷史上最初的行政管理形式。

＊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碩士、行政暨公職司翻譯中心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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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中國購買貿易用的貨物和等待來年的西南季風，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在

澳門大約要逗留八個月到一年。在這一段時間裏，他負責管理澳門的行政、軍事、

司法和貿易事務。而當第二年西南季風來時，他將繼續北上到日本，而下一任的葡

國貿易船隊的司令官率領第二支貿易船隊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並接任在澳門的行

政管理以及其他職務，而這一船隊的司令官是每年由葡萄牙國王或者由在印度果阿

的葡萄牙總督以國王的名義任命的。因此，可以說澳門的行政管理最初是由葡國中

央王朝控制的，雖然它執行得並不十分有效。很明顯，面對當時已經成為中外貿易

中心的澳門不斷繁榮的經濟和人口的激增，這種一年一度改變行政長官的行政管理

是很不適宜的。更何況當時前往中、日貿易的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的職務，經濟利

益的意義遠遠大於政治意義。而作為中國領土的澳門，在當時中國政府的官吏眼中

也是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他們當時沒有派遣官員來管理這一小塊土地，祇是對

來澳門貿易的外國商船徵收實物稅。

1 572年左右，中國政府開始收受居澳葡人交納的每年500兩銀的地租，並將這

筆地租載入萬歷年間刊行的《廣東賦役全書》。這表明中國官府已經正式允許葡萄

牙人在澳門居留。明政府於1 574年在蓮花莖中央修建了一座關閘來阻擋居留澳門的

葡萄牙人，沒有在澳門建立行政管理架構。

當時中國政府在澳門沒有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狀況就是後來居澳葡人津津

樂道的“古代特權”

1580年居澳葡人自己選舉法官，並在澳門實施葡國法律。這是居澳葡人意圖在

澳門建立本地區行政管理架構的一次嘗試。其中一個原因是1 578年明政府重新允許

外國商人來廣州貿易，打破了澳門作為唯一中外貿易口岸的限制，東南亞各國的商

人和其他的外國商人紛紛直接前往廣州貿易，澳門遂成為葡萄牙獨佔的商埠。而自

從1 562年以來澳門由於中外貿易而繁榮的經濟和人口激增的現實也確實迫切地需要

一個本地區自治的行政管理架構，更何況此時澳門已經成為葡萄牙人在中國唯一的

居留地。但是居澳葡人的這一舉動受到了中國政府新任兩廣總督的責備和查辦。因

為中國政府不允許在中國的領土上實施葡國的法律。

經過當時澳門地方長官、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米南德（Aires Gonç alve s de

Miranda）的代表本內拉（Ma t ia Penel la）的周旋，這件事才平息下來。但是明

政府強調，居澳葡人必須服從中國官員的管轄。

1582年左右，明政府在行政、司法、課稅等方面對澳門建立了一套特殊的管轄

制度，1584年任命居澳葡人的首領管理居澳葡人，並授予其一些管理在葡人居留地

內居住的中國商人和居民的權力。與此同時，明政府在澳門葡人居留地建立議事

亭，作為中葡雙方官員會面商討政務的場所。

由以上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出，自1 580年到1 584年左右，中國明朝政府在澳門開

始行使行政管理權，同時也讓居澳葡人享受了較大的自治權。在中國政府對來澳貿

易的商船抽稅的同時，也允許葡人在澳門自設海關向葡萄牙商船另行抽稅，作為他

們自治機構的經費。所以在同一時期，居澳葡人也逐步建立了自治政權。這樣，當

時在澳門就有雙重的行政管理架構，中葡雙方分別行使著行政管理權。這是澳門中

西文化交疊的一個很重要、很突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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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81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呑併，西班牙國王兼任葡萄牙國王。1 582年在澳葡人

得悉這一消息後，抵制這一政治現實，他們不願意受制於西班牙人，他們希望在澳

門建立自治政權。所以這一政治現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1 583年居澳葡人在澳門建立

自治政權的重要動力。

第二階段：地方自治時期，1583年至1784年

1 583年居澳葡人經過協商後，他們根據葡萄牙的城市自治法令建立了澳門本地

區的行政架構一一澳門議事局。1 586年他們又向駐印度的葡萄牙總督爭取到部分自

治權。

雖然居澳葡人希望享有波爾圖市那樣更大的自治權，但是一直沒有被批准。儘

管如此，澳門本地區的自治地位總算被正式承認，並建立起澳門本地區的行政架

構 。

這個時期，居澳葡人建立了澳門本地區的行政架構一一澳門議事局。每三年選

舉一次，由所有在澳門長期居留的或者在澳門出生的有選舉權的葡萄牙人選舉。選

舉之初。先由所有選舉人選出6名代表，這6名代表分為3組，再各自提出候選人，

然後由澳門的大法官（Ouv ido r）甄選上報駐印度的葡國總督，最後由駐印度的葡

國總督編定一份其後三年的每年的澳門議事局議員的名單。每任議員任期一年。每

一個任期的官員由3名長老（40歲以上），2名初級法官（30歲以上），1名民政官

組成。名單將保密，並送到澳門。每年1 2月31日舉行權力交接儀式，由上屆議事局

秘書當眾拆讀第一年的議事局官員名單，然後主持新任議員宣誓就職。

在議事局工作的分工中，各個長老將輪流出任議事局主席，主持議事局會議，

並按照葡萄牙法律處理澳門的日常事務。而初級法官則監察長老的工作有否違法，

並且執掌解決澳門刑事、民事糾紛的大權。民政官則處理澳門的財政、經濟、海關

和城市建設等工作，並擔任澳門議事局與中國明朝政府之間的聯絡官，擔任明朝政

府任命的官職。澳門地區重大的事務由“市民大會”討論解決。“市民大會”的參

加者包括歷任市政議員、主教、教士和全澳市民。議事局的市政衛隊與海關衛隊一

起在治安官員的統領下負責澳門地區的治安工作。每屆治安官員共有二十四名，任

期一年，輪流值勤，每月有2名治安官員主持日常的治安工作。遇到大規模的動亂

或者外敵入侵，就徵集全澳男性市民武裝起來參加戰鬥。同時澳門議事局向國王提

出不願再受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管轄的請求，但是沒有被批准。可以說，從澳門議

事局成立之初開始，澳門地方自治政權與葡國中央王權在澳門的代表就產生了無休

止的矛盾衝突和權力鬥爭。

澳門議事局於1 586年再次請求取消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對澳門的管轄權，終於

得到西班牙國王的批准。西班牙國王於1 587年2月另外委派大法官到澳門兼管行政

和司法。對於居澳葡人選舉出來準備作為澳門地區軍事首領的地方長官（Capi t★o

da ter ra），西班牙國王並不完全接受，僅僅讓他在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離開澳門

時與大法官一起治理澳門。但是歷任由國王委派的大法官到達澳門後卻與當地的葡

人不斷發生衝突，造成社會動亂。澳門議事局向國王寄出請願書，要求西班牙國王

廢除大法官這一職務。當時西班牙正在沒落，西班牙國王於1 595年批准澳門享有全

部自治權，使澳門正式取得自治城市地位。並且根據澳門市議事局提議，大法官的

職權由澳門議事局年長的長老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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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 年 3 月 西 班 牙 國 王 又 改 變 主 意 ， 任 命 法 蘭 斯 科 （ Francisco Lones 
Carrasco）為澳門的軍事首領和大法官取代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這是西班牙國王 
企圖控制澳門的又一次嘗試。但是 1616 年 8 月法蘭斯科到達澳門後，葡國貿易船隊 
司令官拒絕承認他的職權。而法蘭斯科也引起居澳葡人的敵視。1617 年初他終於被 
召回果阿。從 1621 年起澳門議事局又與買得 3 年對中、日貿易特權的葡國貿易船隊 
司令官沙蒙度（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為爭奪貿易特權而發生激烈衝突。 
澳門議事局為此又向西班牙國王和葡印總督反覆請求廢除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對澳 
門的管轄權，而在澳門僅僅設軍事長官，最好讓澳門議事局實行自治，完全掌握澳 
門的行政管理權，但是這些意見並沒有被接納。葡印總督反而於 1623 年 5 月任命馬 
斯 加 任 耶 （ Francisco Mascarenhas） 為 澳 門 的 軍 事 長 官 (總 督 )其 地 位 在 澳 門 議  
事局之上。但是，這時澳門總督祇是駐軍司令，與後來擁有軍政大權的澳門總督是 
不同的。葡印總督這一舉動激怒了居澳葡人，他們與歷任果阿派來的澳門總督產生 
了無休止的衝突。 
 
    在這一時期澳門地區的政治體制從原來的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國王委派的大 
法官和澳門議事局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轉變成為由國王委派的澳門總督（軍事長 
官）、澳門議事局和由國王委派的大法官組成的新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其中行政 
管理主要是由澳門議事局來執行。這種“三位一體”時有衝突的政治體制一直持續 
到 1784 年。 
 
    由此看來，澳門本地區的行政架構最早建立於 1583 年左右。從 1583 年到 1784 年 
這二百年的時間裏，澳門一直主要由地方自治權澳門議事局管治的。由於其中牽涉 
到日、中、葡、東南亞之間巨大的國際貿易利益，就葡方而言，三位一體的政治體 
制的各方經常由於權力和商業利益發生衝突。而從一開始，澳門地區的行政管理權 
就出現了嚴重的交叉重複的現象。居澳葡人建立的自治政權、葡國國王委派來管治 
澳門的葡國貿易船隊司令官、澳門總督(軍事長官)和大法官，還有中國明朝政府 
派遣來澳的各級官員。中、葡、澳三方面都有權在澳門行使行政管理權，分別代表 
著三方面的政治形象和經濟利益。這三個方面各自行使權力，均分貿易繁榮帶來的 
巨大的經濟利益，這種政治組合和交叉的行政管理在中外歷史上確實是不可多見 
的，也是中西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由於行政管理權的多元化，產生混亂和衝突是難 
免的，對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難免有所影響。也可以說，自此之後，澳門地 
區政治一直交織著這三種勢力，此消彼長，不斷變化。在澳門開埠初期，雖然時有 
衝突發生，但基本上還能保持社會的穩定，總算為澳門帶來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經濟 
繁榮，使澳門從華南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變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城 
市。 
 
    17 世紀 30 年代之後的一百多年，澳門經歷了由盛變衰和短期復興的過程。這種 
變化主要是與對日本、對中國、對東南亞的貿易有關。更是與葡國中央王權與澳門 
地方自治權之間權力鬥爭有關。1642 年在維持澳門與馬尼拉貿易還是忠於葡國新國 
王的問題上，澳門總督施飛拉（Sebastião Lobo da Silveira）與澳門議事局的意 
見是針鋒相對的。最後雙方甚至動用大炮互相轟擊，並且展開激戰。1702 年葡國國 
王重新設立的澳門大法官也想與澳門議事局爭權。首任大法官一上任便逮捕了澳門 
議事局的民政長官。澳門總督、大法官和澳門議事局之間的權力鬥爭造成頻繁衝 
突。1709 年葡國國王終於頒佈法令，規定行政權和財政權歸澳門議事局所有，總督 
和大法官不得插手。總督無權召開市議員開會，祇可去議事局在首席就坐旁聽。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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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總督、大法官和議事局之間的權力鬥爭嚴重地影響了澳門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發 
展。持續的社會動亂使澳門經濟迅速地衰落。1714 年葡印總督祇得將作為國庫收入 
的澳門議事局歲入的百分之五交還議事局使用。到了 1716 年，澳門已負債累累，極 
度衰落。他們向葡國國王求救說，再不設法，葡國在遠東最好的居留地行將失去。 
到了 1740 年左右，澳門貿易船隊一部分“被風飄沒”，一部分“缺資不能營運”，  
船隻從原先的 25 艘減少到 13 艘，到了 1780 年左右澳門虧損金額高達 32 萬兩銀，澳門 
經濟完全陷入困境。 
 
    從以上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到，從 1583 年澳門自治政權建立開始到 1784 年，除了 
最初五十年之外，其餘的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澳門都是在權力鬥爭和社會動亂中渡 
過的，最終的結果是導致澳門經濟的崩潰和社會的解體。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上 
的多中心，中央王權與地方自治權的爭權奪利。政治上的不統一必然導致社會的不 
安定，社會的不安定必然導致經濟的衰落。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要保持經濟的繁 
榮，就必須保持政治上的統一。 
 

第三階段：中央王權管治時期，1784 年至 1976 年 
 
    1784 年，葡萄牙女王要求澳門議事局和新的教區主教設法恢復澳門的“古代特 
權”。葡萄牙殖民大臣馬丁約（Martinho de Mello e Castro）在澳門推行政治改 
革，他授權澳門總督不僅作為當地的軍事長官，而且有權干預澳門的日常事務，有 
權否決澳門議事局作出的任何決定並且讓澳門總督兼任澳門議事局主席，使澳門總 
督成為澳門名符其實的最高掌權人。而澳門的庫房、財政收支也改由澳門總督和由 
國王委任的大法官審計批核。這就從根本上把澳門議事局的行政管理權收歸澳門總 
督所有，大大加強了“中央王權”而削弱“地方自治權”。改變了二百年來由地方 
自治權掌權的行政模式。與此同時，還花費巨資購買了二百多年前由中國政府興建 
的“議事亭”，把其改建成為上下兩層的“市政聽”作為澳門行政架構的正式辦公 
地點。另外，一改過去大法官由果阿的葡印總督以國王的名義委派的舊例，由瑪麗 
亞一世直接委派大法官，兼管行政、司法和海關，並在總督缺席時作為議事局的代 
主席。 
 
    很顯然瑪麗亞一世此時已經將澳門的行政管理權收歸葡萄牙國王所有。 
 
    1822 年，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推動下，由公民選舉產生的葡萄牙議會制 
定了第一部憲法，宣稱澳門為葡萄牙領土的一部分。而澳門的市政官員則改由葡萄 
牙本土派來擔任。1774 年，葡萄牙國王曾允許澳門土生葡人擔任市政議員，但實際 
上這祇不過是一紙空文，所以澳門市民又直接向國王和議會上書，提出恢復澳門議 
事局原來的政體，任用澳門土生葡人擔任政府職務等要求。這實際上是澳門土生葡 
人要求把澳門行政管理權重新歸還給他們，也就是地方自治權與中央王權再一次的 
權力之爭。1822 年 8 月爆發了澳門的“民主運動”。8 月 19 日舉行市民大會，會議最 
後決定，恢復 1784 年以前的政體，新選出的議事局所擁有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 
權 將 不 受 總 督 和 地 方 長 官 的 控 制 。 而 原 來 的 總 督 阿 爾 布 克 爾 克 （ José Ozorio de 
Castro Cabral de Albuquerque）被任命為 1784 年以前那樣的軍事總督。1823 年 6 
月葡印總督派兵鎮壓澳門的“民主運動”。9 月 23 日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巴波沙被逮 
捕，隨後保守派組織了政府委員會來代理澳門總督的職權。1825 年鎮壓民主運動的 
軍事首領巴也（Joaquim Mourão Garcez Palha）就任澳門總督，而原有的政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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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宣告解散。澳門的這一場“民主運動”的爆發和被鎮壓是“地方自治權”和 
“中央王權”權力之爭的白熱化的結果。為了得到澳門的經濟利益，澳門土生葡人 
和葡國國王都力圖獨攬澳門的行政管理權。在雙方無法妥協的情況下，祇能兵戎相 
見。 
 
    1833 年，資產階級立憲派掌握了葡國政權，新任澳門總督安德拉（Bernado 
José de Sousa Soares Andvea）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地方長官的職務於 1834 年 
被撤銷，議事局於 1835 年被解散，總督擁有軍政實權，而市政廳祇擁有僅僅處理日 
常市政事務的權利。澳門市民十分擁戴這位廉潔、開明、能幹的總督，但是反對廢 
止已經有將近三百年歷史的澳門地方自治政體一一議事局。他們於 1837 年上書請求 
葡國國會，要求恢復澳門議事局，但是始終沒有得到批准。從此澳門總督完全控制 
了澳門的行政管理權。 
 
    從 1784 年到 1833 年，澳門地區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完成了葡國中央政權 
對澳門地區的控制，確立了“中央王權”管治澳門的政治事實，形成了一套統一 
的，比較完整的行政架構。明確地劃分了葡國中央政權在澳門地區行使行政管理權 
的範圍與澳門本地區自治實體的權限。這些改革無疑有利於澳門地區的行政管理， 
改變了 1784 年以前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由於權力和商業利益之爭造成澳門地區內部 
無休止衝突的局面。由於權力的集中統一，而且直接隸屬於葡國中央政府也有利於 
澳門能夠更多地得到葡國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援助。這對於作為國際貿易港口城市的 
澳門無疑是十分重要的。澳門不但在政治上得到有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澳門至歐 
洲貿易航線的開通，使澳門在澳門與歐洲、澳門與印度、澳門與日本、中國甚至南 
亞的國際貿易中得到好處。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澳門海外貿易的發展帶來了經 
濟、文化等方面的又一次復甦。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澳門地區正是依靠葡國中央 
政府的支持，才能在開拓澳門地區的疆界方面取得相當大的進展。使澳門從原來的 
三巴門墻垣為界的範圍一直擴展到以蓮花莖為界的整個澳門半島以及氹仔、路環兩 
個海島，使澳門的面積比原來增加了幾倍。雖然這一舉措在中國政府看來是很不光 
彩的。 
 
    1844 年葡國政府讓澳門脫離果阿的管轄，與帝汶和蘇祿（Solor）合併為一個 
海外省。澳門總督成了“澳門暨帝汶總督”。1845 年 11 月 20 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 
世宣佈澳門為自由港。 
 
    鴉片戰爭後的 1846 年 4 月，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出任 
澳門總督。他立即推行殖民計劃，奪取對居澳中國居民的管轄權。他解散市政委員 
會，另行改組。1848 年他擴展澳門葡人居留地，把界牆從水坑尾向北推至關閘。 
1849 年他又封閉中國設在澳門的海關。1849 年 8 月 22 日亞馬留被刺殺，由此引起的 
中葡衝突，使葡人佔據了關閘，原來駐扎澳門葡人居留區管理居澳中國商民事務的 
香山縣丞退駐前山。從此居澳葡人拒交地租銀，澳門實際上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 
雖然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認可。1865 年葡人在佔領路環島之後，設立了海島鎮行政 
局，作為管理氹仔、路環兩島的行政機構。1874 年葡人在舊關閘以北的地方建造了 
新關閘。他們還陸續在澳門的中國人居住區編列戶籍、馬路門牌，徵收地租。 
 
    1887 年 3 月 26 日簽署的《中葡里斯本草約》更使中國政府失去了對澳門行使行 
政管理權的權利。1888 年 4 月 28 日中葡雙方互換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訂明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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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國人“永居管理”澳門。1 898年葡人終於完全佔據、管理了整個澳門半島和氹

仔、路環兩個小島。自此之後，澳門的行政管理權就完全為葡人所有。

1 898年之後的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裏，澳門行政管理架構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

都是由葡國派來的澳門總督執掌軍政大權。20世紀20年代末期，澳門向近代城市的

演變還是很緩慢的。這主要是由於葡國本土政治動蕩、經濟落後，澳門很難從葡國

中央政府方面得到支持。一些在澳門任職的葡國官員有時也知道要興利革弊，但是

因為一直未得到葡國中央政府的授權而使一些合理化建議胎死腹中。1 91 0年在葡萄

牙共和國成立後，對澳門行政管理架構影響最大的是，葡國本土輪流上台的政客都

分別委派自己的親信來管治澳門，而澳門政府部門的職位也就成為酬謝在葡國本土

政治競選中有功人士的回報。

1 926年葡萄牙在又一次政變之後，成立的新政府較有作為，其財政、經濟改革

對澳門都有著積極影響，而且擔任澳門行政當局職務的官員的素質也有所提高，所

以從30年代初期開始，澳門發展得較為迅速，並開始繁榮。

二次大戰結束後，澳門政府在社會和政治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改善了

中葡居民之間的關係。同時努力改革澳門的行政管理，積極發展澳門工商業、交通

和旅遊業，鼓勵商人來澳門投資，使澳門的經濟得到一定的發展。

1 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封

鎖。而澳門對打破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封鎖有著一定的作用，所以中國政府

在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的同時，並不急於在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和行政管理權，而葡

國中央政府也一直行使著澳門的行政管理權。

從1 784年至1 976年近二百年的中央王權管治時期，澳門由於政治上的統一，行

政管理避免了1 784年以前那樣的多中心和交叉重疊，所以社會一直比較安定。在此

期間，雖然由於十八世紀末西方其他殖民者在東方的崛起和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被迫

門戶開放，致使澳門失去往日作為與中國貿易的唯一口岸的優勢，但是澳門經濟在

經歷了作為西方商人“旅居地”、“商業護航”、“苦力貿易”、“鴉片加工和走

私”以及“開賭”等等艱辛和曲折的道路之後，終於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走上

工業化的道路。對外貿易額從1 936年的二千四百餘萬澳門元上升至1 945年的三億四

千九百餘萬澳門元，升幅達到十四倍，而1 949年更增至四億五千二百餘萬澳門元，

比1 945年增加30％左右。1 962年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投得賭業專利權之後大力發

展旅遊博彩業，澳門經濟更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綜觀從1 784年至1 976年近二百年澳門的歷史，可以看出由於中央王權的管治，

澳門社會內部比較穩定。雖然由於外部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改變對澳門的經濟造成

不少壓力，但是由於澳門社會內部的穩定，還是克服了重重困難，終於走上以工業

化和旅遊博彩業為主的經濟穩定發展的道路，為1 976年後澳門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基

礎 。

第四階段：向民主政體過渡的時期，1976年至1999年

1 974年，葡國革命推翻了獨裁統治，開始了民主政治的進程。1 976年頒佈新的

《澳門組織章程》開始了澳門向民主政體的過渡。雖然在此期間澳門所奉行的仍然

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雖然澳門總督在擁有行政權的同時仍然擁有立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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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澳門立法會內仍有一部分議員是由澳門總督委任，而且還有另一部分議員是

間接選舉出來的，但是這終究是一個好的開端，畢竟是向民主政治制度邁出了難得

的第一步。而且從1 976年到1 995這二十年期間，“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確實是澳

門經濟迅速發展、繁榮的主要因素之一。因為“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為澳門帶來

政治、社會的穩定，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從1 971年至1 981年的十年是澳門經濟起飛

的黃金時代，澳門生產總值增長率年平均為1 6．7％，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

地區之一。1 981年後澳門經濟更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尤其是中國大陸奉行改

革開放的政策之後，澳門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日本的貿易窗口，

自然得益不淺。可以說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澳門的經濟一直蓬勃發展。

作為澳門經濟迅速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可以說是1 976年以後澳門繼續保持

“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所帶來的澳門政治與社會的穩定。

澳門地區這種“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下的行政管理機制，事實證明為澳門提供

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它最大的優點是摒除了澳門內部紛爭，並且得到中央政府

的大力支持。其次是由於澳門政府的首長級官員都是由葡國本土委派來的，而這些

官員一般都是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在葡國已有多年工作經驗的專家。這樣，就

為澳門地區帶來了歐洲先進的行政管理經驗和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這些對於澳門

地區的行政架構的運作和澳門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無疑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1 999年末，澳門地區的治權將移交給中國政府。為了保持澳門國際城市的地

位，為了保持澳門的經濟繁榮，為了保持1 999年之後澳門地區行政架構正常地有效

率地運作，除了實現“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之外，同時也應當保持在政治體

制方面“行政主導”的模式。從澳門的歷史上，我們可以得到借鑑，如果不保持

“行政主導”的模式而使權力分散，將會導致1 784年以前經常發生的那種內部紛

爭，而削弱澳門的整體力量，這對澳門地區的整體利益是不利的。

現在我們有機會重溫一下澳門歷史上的行政管理，使我們可以清醒地分析澳門

的現狀，展望澳門的未來，為澳門作一最佳的選擇，為澳門未來的繁榮鋪平道路。

這應該是中葡雙方以及所有的澳門居民所樂意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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